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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

为准则》、《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3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

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公司债券

（第一期）受托管理协议》（以下简称“《受托管理协议》”）等相关规定、公开

信息披露文件以及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中信证券”或“发

行人”）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以及提供的相关资料等，由受托管理人海通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受托管理人”或“海通证券”）编制。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海通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投资者依据本报告所进行的任何作为或不作为，海通证

券不承担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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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期债券的重大事项 

2017 年 5 月 24 日，中信证券发布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18）。其中，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处

罚字[2017]57 号）主要内容如下： 

2011 年 2 月 23 日，司度（上海）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司度”）在中信

证券开立普通证券账户，一直未从事证券交易。根据《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融

资融券业务客户征信授信实施细则》（2010 年 3 月发布，沿用至 2013 年 3 月 25

日，以下简称“《实施细则》”）的规定，“在公司开户满半年（试点期间，开户

满 18 个月）”为开立信用账户的条件之一，中信证券在司度从事证券交易时间连

续计算不足半年的情况下，为司度提供融资融券服务，于 2012 年 3 月 12 日为其

开立了信用证券账户。2012 年 3 月 19 日，中信证券与司度签订《融资融券业务

合同》，致使司度得以开展融券交易。《实施细则》由当时中信证券信用交易管理

部负责人宋成牵头制定，由分管副总经理笪新亚签批实施。 

截至 2015 年 10 月 22 日，中信证券向司度收取融券收益人民币 52,886,294.80

元，融券成本人民币 47,263,484.17 元，净融券收益人民币 5,622,810.63 元；截至

2015 年 10 月 10 日，中信证券向司度收取交易佣金人民币 89,428,768.96 元，扣

除交易所规费人民币 33,395,729.81 元，净佣金收益人民币 56,033,039.15 元；共

计收益人民币 61,655,849.78 元。 

上述行为违反了《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管理办法》（证监会公告[2011]31

号）第十一条“对未按照要求提供有关情况、在本公司及与本公司具有控制关系

的其他证券公司从事证券交易的时间连续计算不足半年…...证券公司不得向其

融资、融券”的规定，构成《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第八十四条第（七）项“未

按照规定与客户签订业务合同”所述行为。对上述行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为笪

新亚、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为宋成。 

依据《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第八十四条第（七）项的规定，中国证监会

拟决定： 

一、责令中信证券改正，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人民币 61,655,849.78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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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处人民币 308,279,248.90 元罚款； 

二、对笪新亚、宋成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人民币 10 万元罚款。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13 中信 01”和“13 中信 02”债券受托管理人，根

据《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第十一条、第十七条要求出具本受托管

理事务临时报告。 

海通证券后续将密切关注发行人对本期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以及其他对债

券持有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将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

准则》、《募集说明书》及《受托管理协议》等规定和约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

责。 

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请投资者对相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 

二、受托管理人的联系方式 

有关受托管理人的具体履职情况，请咨询受托管理人的指定联系人。 

联系人：张海梅、郑云桥 

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甲 56 号方圆大厦 23 层 

联系电话：010-88027168 

传真：010-88027190 

邮政编码：100044 




